关于组织2018年国创、省创、校SRTP、院SRTP立项项目结题验收的通知
 各学院(系)、有关学生和指导教师：
2018年国创、省创、校级SRTP、院级SRTP立项项目已进入结题验收阶段，为保证项目研究质量，做好结题验收工作，根据《浙江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管理办法》（浙大本发〔2018〕5号）文件精神，请各院（系）、有关部门认真组织验收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验收要求
1. 各学院（系）、有关部门成立的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和学科竞赛工作指导小组和专家组负责本学院（系）项目的结题验收工作。
2. 项目组全体成员参与结题验收各个环节，对于无故不参与结题的学生，学校将追回已下拨项目经费；扣回由项目立项所获得的第二课堂计点（学分）；取消项目学生或团队今后申请项目的资格；情节严重的，将依校纪校规处理。
3．验收材料包括项目结题报告，成果材料（论文、著作、参赛获奖、专利等）以及相关支撑材料。
4．结题验收成绩评定按优秀、良好、中等、及格和不及格五个等级记载，优秀项目按质量标准严格控制。
5. 院级SRTP可由学院自行进行结题验收。
     二、验收进程安排
1．4月23日—5月22日，验收材料上传。
1）国创、校SRTP、院SRTP项目负责人登录系统（http://ugrs.zju.edu.cn/kyxl/），上传成果材料(论文、著作、专利、获奖证书和文章等)，提交结题申请，并在“上传结题报告”中上传“浙江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结题报告（附件1）”。
2）省创项目负责人在系统中上传成果材料（同上），提交结题申请，并在“上传结题报告”中上传“浙江省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计划（新苗人才计划）项目结题报告（附件2）”。
2．5月23日—5月28日，结题检查。
导师在系统中进行结题检查（操作指南见附件3）。
3．5月29日—6月6日，现场答辩验收。
项目组全体成员准备验收材料，包括项目结题报告，成果材料（论文、著作、参赛获奖、专利等）以及相关支撑材料，制作PPT进行现场答辩。答辩完毕，院系在系统中进行结题审核（操作指南见附件3）。
4．6月10日—6月12日，验收审批页上传。
1）国创项目由院系管理员登录系统（http://ugrs.zju.edu.cn/kyxl/login_tologinin.action），上传“浙江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结题验收审批页（签章扫描版）”。
2）省创项目由院系管理员登录系统（同上），上传“浙江省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计划（新苗人才计划）项目结题验收审批页（签章扫描版）”。
以上审批页必须经院系、学校签章后再上传，操作步骤见附件3。
5．6月12日—6月14日，验收抽查。
学校组织专家对学院（系）验收结果进行抽查，抽查结果作为下一期学院（系）申报额度的重要依据。
      三、其他
2017年暂缓项目按本次验收进行安排，逾期视为中止项目。
 
联系人：张鸿澜，电话88206238，EMAIL：honglanzhang@z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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